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德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3067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簡

字第382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3年2月28

日11時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青新門

市（下稱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甲○○發生爭執，竟

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

以「操你媽死屁孩」等，足使人受辱之言詞，公然侮辱貶損

告訴人之人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

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所謂認

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

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

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

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

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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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92年度台上

字第128號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

訴人之指訴、勘驗筆錄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等件，為

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

發生爭執，並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言詞，惟否

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告辯稱：本案門市的店員叫告訴

人要排隊，告訴人無動於衷，我看不下去就叫告訴人排隊，

告訴人就回我「我現在有做什麼嗎」，我回頭看已經大排長

龍，沒有人敢到他的窗口排隊，我就隨口說了一句「操你媽

死屁孩」，我沒有針對告訴人，告訴人當時眼神很兇狠等

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

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等情，為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易卷第35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

圖照片、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3至24、61

頁），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核實無訛，製作勘

驗筆錄附卷為憑（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先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

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

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

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

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

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

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

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

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

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

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

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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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

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

（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

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

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

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

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

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

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二人

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

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

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

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

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

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

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

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

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

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

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

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

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

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

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

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

養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

致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

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

科刑，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

域，以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

而違反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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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對於告訴人所稱「操你媽死屁孩」詞語雖屬粗鄙，惟參

照本院勘驗本案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監視器畫面顯示為

超商結帳櫃檯前，被告站於一名男性店員前之結帳櫃檯，告

訴人站於被告前方之結帳櫃檯前。被告舉起左手指向告訴人

方向，劃向被告後方說『從這裡排隊』，告訴人說『講什

麼』，被告說『從這裡排隊啊』，告訴人說『啊我有做什麼

嗎』，被告說『你站在那邊幹嘛』，告訴人說『我站在這邊

不行喔（大聲吼）』，被告說『沒有不行啊』，告訴人慢慢

走向被告說『我站在這邊不行嗎？怎樣？』，被告說『怎

樣，你在那邊機機歪歪的。』，告訴人說『怎樣，現在是怎

樣？』，被告走向告訴人前方『怎樣？』，告訴人說『是你

在那邊機機歪歪的，你要怎樣？』，被告說『操你媽的死屁

孩』後走回購物籃推車後方，告訴人面向店員說『你有錄音

對不對？』，後走回前方另一個結帳櫃檯前說『你幫我報

警，他剛剛在罵我』，被告說『我叫他去排隊啦』，告訴人

說『你不要吵，你在旁邊等』，後向另一名女性店員說『你

幫我報警快點，他剛剛罵我。』，畫面時間11：06：23時，

告訴人向被告說『你不要走』後朝店外走去。」等內容（見

易卷第35、41至42頁），可知被告、告訴人同時位在本案門

市內結帳櫃檯前，被告即向告訴人以言語及手勢指示排隊方

向，告訴人即回稱「講什麼」等語，其二人隨後就排隊結帳

路線、告訴人究竟有無排隊、告訴人站在該處之意圖為何發

生爭執，並相互走進靠攏貼近，再先後指責對方「在那邊機

機歪歪」等語，被告隨後即向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

粗鄙詞語，足見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就告訴人是否有排隊、排

隊是否符合店家預設路線等節之認知有所差距，致被告、告

訴人持續發生言語爭執，可徵被告辯稱當時係因欲促使告訴

人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結帳未果，雙方一時氣憤始發生口角

爭執等語，並非子虛。審酌上開表意脈絡，被告對告訴人出

言「操你媽死屁孩」固令告訴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此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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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侮辱罪所保障之名譽權範疇，被告當時係因告訴人貌似

欲持商品結帳卻未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經其提醒無果，在

雙方相互質問對方之過程中同時氣憤辱罵「操你媽死屁孩」

之詞語，自難認被告係無端出言侮辱、故意貶損告訴人名

譽。再者，被告作成前開言語之時間極為短暫，並非反覆、

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侮辱，更非針對告訴人之種族、性

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羞辱，不但

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復依社

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前述言語是否冒犯及影響程度嚴

重，確實足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已逾一般

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甚

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因此，尚難僅以該言語

本身不雅、具有貶損意涵，即遽認被告所為該當侮辱之要

件。

㈣、從而，被告固有於前開時地為前述言語，然依被告表意脈絡

觀察，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所為，客

觀上復難認該當可罰之侮辱要件，自不能率以公然侮辱罪責

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犯

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不得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

繩。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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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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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德秀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3067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簡字第382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3年2月28日11時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青新門市（下稱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甲○○發生爭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你媽死屁孩」等，足使人受辱之言詞，公然侮辱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勘驗筆錄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言詞，惟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告辯稱：本案門市的店員叫告訴人要排隊，告訴人無動於衷，我看不下去就叫告訴人排隊，告訴人就回我「我現在有做什麼嗎」，我回頭看已經大排長龍，沒有人敢到他的窗口排隊，我就隨口說了一句「操你媽死屁孩」，我沒有針對告訴人，告訴人當時眼神很兇狠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等情，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易卷第35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3至24、61頁），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核實無訛，製作勘驗筆錄附卷為憑（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先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二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以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違反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對於告訴人所稱「操你媽死屁孩」詞語雖屬粗鄙，惟參照本院勘驗本案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監視器畫面顯示為超商結帳櫃檯前，被告站於一名男性店員前之結帳櫃檯，告訴人站於被告前方之結帳櫃檯前。被告舉起左手指向告訴人方向，劃向被告後方說『從這裡排隊』，告訴人說『講什麼』，被告說『從這裡排隊啊』，告訴人說『啊我有做什麼嗎』，被告說『你站在那邊幹嘛』，告訴人說『我站在這邊不行喔（大聲吼）』，被告說『沒有不行啊』，告訴人慢慢走向被告說『我站在這邊不行嗎？怎樣？』，被告說『怎樣，你在那邊機機歪歪的。』，告訴人說『怎樣，現在是怎樣？』，被告走向告訴人前方『怎樣？』，告訴人說『是你在那邊機機歪歪的，你要怎樣？』，被告說『操你媽的死屁孩』後走回購物籃推車後方，告訴人面向店員說『你有錄音對不對？』，後走回前方另一個結帳櫃檯前說『你幫我報警，他剛剛在罵我』，被告說『我叫他去排隊啦』，告訴人說『你不要吵，你在旁邊等』，後向另一名女性店員說『你幫我報警快點，他剛剛罵我。』，畫面時間11：06：23時，告訴人向被告說『你不要走』後朝店外走去。」等內容（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知被告、告訴人同時位在本案門市內結帳櫃檯前，被告即向告訴人以言語及手勢指示排隊方向，告訴人即回稱「講什麼」等語，其二人隨後就排隊結帳路線、告訴人究竟有無排隊、告訴人站在該處之意圖為何發生爭執，並相互走進靠攏貼近，再先後指責對方「在那邊機機歪歪」等語，被告隨後即向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粗鄙詞語，足見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就告訴人是否有排隊、排隊是否符合店家預設路線等節之認知有所差距，致被告、告訴人持續發生言語爭執，可徵被告辯稱當時係因欲促使告訴人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結帳未果，雙方一時氣憤始發生口角爭執等語，並非子虛。審酌上開表意脈絡，被告對告訴人出言「操你媽死屁孩」固令告訴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此並非公然侮辱罪所保障之名譽權範疇，被告當時係因告訴人貌似欲持商品結帳卻未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經其提醒無果，在雙方相互質問對方之過程中同時氣憤辱罵「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自難認被告係無端出言侮辱、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再者，被告作成前開言語之時間極為短暫，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侮辱，更非針對告訴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羞辱，不但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復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前述言語是否冒犯及影響程度嚴重，確實足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因此，尚難僅以該言語本身不雅、具有貶損意涵，即遽認被告所為該當侮辱之要件。
㈣、從而，被告固有於前開時地為前述言語，然依被告表意脈絡觀察，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所為，客觀上復難認該當可罰之侮辱要件，自不能率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犯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不得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德秀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3067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簡
字第382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3年2月28日
    11時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青新門市（下
    稱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甲○○發生爭執，竟基於公然
    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你
    媽死屁孩」等，足使人受辱之言詞，公然侮辱貶損告訴人之
    人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所謂認
    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
    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
    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
    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
    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
    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92年度台上
    字第128號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
    訴人之指訴、勘驗筆錄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等件，為
    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
    發生爭執，並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言詞，惟否
    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告辯稱：本案門市的店員叫告訴
    人要排隊，告訴人無動於衷，我看不下去就叫告訴人排隊，
    告訴人就回我「我現在有做什麼嗎」，我回頭看已經大排長
    龍，沒有人敢到他的窗口排隊，我就隨口說了一句「操你媽
    死屁孩」，我沒有針對告訴人，告訴人當時眼神很兇狠等語
    。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
    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等情，為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易卷第35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
    圖照片、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3至24、61頁
    ），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核實無訛，製作勘驗
    筆錄附卷為憑（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先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
    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
    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
    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
    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
    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
    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
    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
    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
    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
    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
    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
    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
    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
    （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
    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
    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
    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
    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
    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
    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二人
    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
    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
    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
    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
    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
    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
    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
    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
    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
    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
    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
    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
    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
    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
    、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
    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
    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
    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
    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
    刑，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
    以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違
    反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對於告訴人所稱「操你媽死屁孩」詞語雖屬粗鄙，惟參
    照本院勘驗本案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監視器畫面顯示為
    超商結帳櫃檯前，被告站於一名男性店員前之結帳櫃檯，告
    訴人站於被告前方之結帳櫃檯前。被告舉起左手指向告訴人
    方向，劃向被告後方說『從這裡排隊』，告訴人說『講什麼』，
    被告說『從這裡排隊啊』，告訴人說『啊我有做什麼嗎』，被告
    說『你站在那邊幹嘛』，告訴人說『我站在這邊不行喔（大聲
    吼）』，被告說『沒有不行啊』，告訴人慢慢走向被告說『我站
    在這邊不行嗎？怎樣？』，被告說『怎樣，你在那邊機機歪歪
    的。』，告訴人說『怎樣，現在是怎樣？』，被告走向告訴人
    前方『怎樣？』，告訴人說『是你在那邊機機歪歪的，你要怎
    樣？』，被告說『操你媽的死屁孩』後走回購物籃推車後方，
    告訴人面向店員說『你有錄音對不對？』，後走回前方另一個
    結帳櫃檯前說『你幫我報警，他剛剛在罵我』，被告說『我叫
    他去排隊啦』，告訴人說『你不要吵，你在旁邊等』，後向另
    一名女性店員說『你幫我報警快點，他剛剛罵我。』，畫面時
    間11：06：23時，告訴人向被告說『你不要走』後朝店外走去
    。」等內容（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知被告、告訴人
    同時位在本案門市內結帳櫃檯前，被告即向告訴人以言語及
    手勢指示排隊方向，告訴人即回稱「講什麼」等語，其二人
    隨後就排隊結帳路線、告訴人究竟有無排隊、告訴人站在該
    處之意圖為何發生爭執，並相互走進靠攏貼近，再先後指責
    對方「在那邊機機歪歪」等語，被告隨後即向告訴人稱「操
    你媽死屁孩」之粗鄙詞語，足見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就告訴人
    是否有排隊、排隊是否符合店家預設路線等節之認知有所差
    距，致被告、告訴人持續發生言語爭執，可徵被告辯稱當時
    係因欲促使告訴人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結帳未果，雙方一時
    氣憤始發生口角爭執等語，並非子虛。審酌上開表意脈絡，
    被告對告訴人出言「操你媽死屁孩」固令告訴人主觀上感到
    不快，然此並非公然侮辱罪所保障之名譽權範疇，被告當時
    係因告訴人貌似欲持商品結帳卻未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經
    其提醒無果，在雙方相互質問對方之過程中同時氣憤辱罵「
    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自難認被告係無端出言侮辱、故意
    貶損告訴人名譽。再者，被告作成前開言語之時間極為短暫
    ，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侮辱，更非針對告訴人
    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
    羞辱，不但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
    格，復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前述言語是否冒犯及影
    響程度嚴重，確實足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
    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
    地位，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因此，尚難僅
    以該言語本身不雅、具有貶損意涵，即遽認被告所為該當侮
    辱之要件。
㈣、從而，被告固有於前開時地為前述言語，然依被告表意脈絡
    觀察，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所為，客
    觀上復難認該當可罰之侮辱要件，自不能率以公然侮辱罪責
    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犯嫌
    ，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不得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德秀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3067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簡字第382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3年2月28日11時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青新門市（下稱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甲○○發生爭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你媽死屁孩」等，足使人受辱之言詞，公然侮辱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勘驗筆錄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言詞，惟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告辯稱：本案門市的店員叫告訴人要排隊，告訴人無動於衷，我看不下去就叫告訴人排隊，告訴人就回我「我現在有做什麼嗎」，我回頭看已經大排長龍，沒有人敢到他的窗口排隊，我就隨口說了一句「操你媽死屁孩」，我沒有針對告訴人，告訴人當時眼神很兇狠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本案門市內，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有對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等情，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易卷第35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3至24、61頁），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核實無訛，製作勘驗筆錄附卷為憑（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先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二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以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違反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對於告訴人所稱「操你媽死屁孩」詞語雖屬粗鄙，惟參照本院勘驗本案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監視器畫面顯示為超商結帳櫃檯前，被告站於一名男性店員前之結帳櫃檯，告訴人站於被告前方之結帳櫃檯前。被告舉起左手指向告訴人方向，劃向被告後方說『從這裡排隊』，告訴人說『講什麼』，被告說『從這裡排隊啊』，告訴人說『啊我有做什麼嗎』，被告說『你站在那邊幹嘛』，告訴人說『我站在這邊不行喔（大聲吼）』，被告說『沒有不行啊』，告訴人慢慢走向被告說『我站在這邊不行嗎？怎樣？』，被告說『怎樣，你在那邊機機歪歪的。』，告訴人說『怎樣，現在是怎樣？』，被告走向告訴人前方『怎樣？』，告訴人說『是你在那邊機機歪歪的，你要怎樣？』，被告說『操你媽的死屁孩』後走回購物籃推車後方，告訴人面向店員說『你有錄音對不對？』，後走回前方另一個結帳櫃檯前說『你幫我報警，他剛剛在罵我』，被告說『我叫他去排隊啦』，告訴人說『你不要吵，你在旁邊等』，後向另一名女性店員說『你幫我報警快點，他剛剛罵我。』，畫面時間11：06：23時，告訴人向被告說『你不要走』後朝店外走去。」等內容（見易卷第35、41至42頁），可知被告、告訴人同時位在本案門市內結帳櫃檯前，被告即向告訴人以言語及手勢指示排隊方向，告訴人即回稱「講什麼」等語，其二人隨後就排隊結帳路線、告訴人究竟有無排隊、告訴人站在該處之意圖為何發生爭執，並相互走進靠攏貼近，再先後指責對方「在那邊機機歪歪」等語，被告隨後即向告訴人稱「操你媽死屁孩」之粗鄙詞語，足見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就告訴人是否有排隊、排隊是否符合店家預設路線等節之認知有所差距，致被告、告訴人持續發生言語爭執，可徵被告辯稱當時係因欲促使告訴人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結帳未果，雙方一時氣憤始發生口角爭執等語，並非子虛。審酌上開表意脈絡，被告對告訴人出言「操你媽死屁孩」固令告訴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此並非公然侮辱罪所保障之名譽權範疇，被告當時係因告訴人貌似欲持商品結帳卻未依店家預設路線排隊，經其提醒無果，在雙方相互質問對方之過程中同時氣憤辱罵「操你媽死屁孩」之詞語，自難認被告係無端出言侮辱、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再者，被告作成前開言語之時間極為短暫，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侮辱，更非針對告訴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羞辱，不但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復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前述言語是否冒犯及影響程度嚴重，確實足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因此，尚難僅以該言語本身不雅、具有貶損意涵，即遽認被告所為該當侮辱之要件。
㈣、從而，被告固有於前開時地為前述言語，然依被告表意脈絡觀察，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所為，客觀上復難認該當可罰之侮辱要件，自不能率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犯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不得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承歆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